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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1〕86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、运行与

管理，特修订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

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1年 11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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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资助对象与范围

第一条 申请者必须是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（定向生除

外），申请时应在最长学习年限内。

第二条 申请资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博士生必须符合出国

条件，热爱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遵守外事和保密纪律，

外语能力强，品行端正，身心健康。

第三条 申请资助的国际学术会议应是与博士生学位论文内

容密切相关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，论文已被国际学术会议接受

并将在会上宣读。

第四条 申请资助参会宣读的学术论文必须以南京航空航天

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，且申请者必须是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（第

一作者为导师）。

第二章 资助内容与标准

第五条 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出国（境）博士生购买往返经济舱

机票、会议注册费、签证费、往返国际机场和办理签证的交通费

及境外开支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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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资助标准：根据会议举办国家和地区，实行定额资助，

以奖学金形式发放至学生账户。亚洲国家和地区每人人民币 6000

元，欧洲、大洋洲和非洲国家每人人民币 10000元，美洲国家每

人人民币 12000元，超出部分由学院、导师承担或由出国（境）博

士生自理。

第七条 在国外进行短期访学或联合培养的博士生，如申请在

访学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资助标准为既定额度的 50%；如申

请赴其他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资助标准视同在校生额度给予

资助。采用在线方式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，仅资助会议注册费，

具体金额按实际情况执行。

第三章 申请和审批

第八条 申请资助的博士生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国

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，申请时需在系统内提交国际会议的电子版

正式邀请函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间一般为 7天以内（含路途

时间）。

第九条 由博士生导师及所在学院负责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

性，确认符合国际学术基金资助要求后提交研究生院复核。

第十条 研究生院每月 1-10号工作日（寒暑假月份不受理）

根据学院审核通过情况审批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及相关

材料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确定资助名单和额度，具体资助名单

和额度以研究生院正式批复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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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每名博士生每年可获资助一次，每篇论文只资助一

人；每名博士生在读期间最多可获两次资助。

第十二条 获资助的博士生如放弃资助资格，应于计划出国日

期前 5日内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国际学术会议变更申请，

并将所获资助全额退还，经导师和学院审核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批

备案。

第四章 执行与管理

第十三条 获资助博士生在获批签证、办理完相应出国（境）

审批手续后，可申请国际学术交流奖学金发放。学校审核后，按

资助金额一次性发放至其账户。

第十四条 博士生参加完国际会议返校后一个月内，应由导师

组织安排做一次学术交流，介绍会议情况及研究进展，并在研究

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以下会议结题材料：

1.参会总结、会议论文全文、本人在国际会议现场做学术报

告的照片等相关材料；

2.护照首页及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的出入境记录证

明；

3.返校后的学术交流报告及现场照片。

不符合结题要求者，需全额退还研究生院资助的经费。

第十五条 未经事先批准，出国（境）参会的博士生不得延长

在外停留时间，不得绕道旅行，不得增加顺访国家或地区，否则

需全额退还研究生院资助的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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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博士生列入资助计划后，不得随意改变或放弃。凡

获得当年资助而无特殊理由未参加国际会议者，将不得申请下一

年度的资助，并视其情节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获资助博士生在本项目结题完成后方可申请学位

论文送审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

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办法》（校研

字〔2018〕43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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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


